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文件

玉公管委〔201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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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投标（竞买）保证金代收代退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市直各相关单位、各县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主席令第2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主席令第1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第87号令）、《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加强监督管理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5〕55号）、《关于规范全省代收代退投标保证金事项的通知》（云公管〔2015〕82号）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5日讨论通过了《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投标（竞买）保证金代收代退管理办法（暂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投标（竞买）保证金代收代退管

理办法（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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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代章） 

2018年1月10日       

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1月10日印发 

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投标（竞买）保证金

代收代退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投标（竞买）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管理，确保保证金的安全和及时退还，预防围标、串标等不良行为，营造公开、公正、公平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主席令第2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主席令第1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第87号令）、《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加强监督管理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5〕55号）、《关于规范全省代收代退投标保证金事项的通知》（云公管〔2015〕82号）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玉溪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进入玉溪市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的工程招标、政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矿业权交易、罚没财物处置等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所涉及的保证金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保证金采用集中收取、统一管理的原则，实行“一项目一收退”。进入玉溪市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各类项目保证金应当由招标人、采购人、出让人、转让人（以下统称业主）或代理机构委托交易中心代收代退。

第四条  交易中心代收代退保证金账户必须是财政部门审批开立的专户，受各级财政部门监督。

第五条  代收代退保证金为免费服务，严禁收取任何手续费和服务费。

第六条  保证金以银行转账等非现金形式缴纳。

第二章   保证金缴纳标准

第七条  保证金缴纳标准按照项目标段计收，采用“元”为单位，收取保证金的比例和数额按照招标、采购、拍卖、挂牌文件执行。

（一） 工程建设项目保证金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7部委30号令）第三十七条规定，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百分之二，但最高不得超过八十万元人民币。
根据《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8部委2号令）第二十四条规定，保证金数额一般不超过勘察设计费投标报价的百分之二，最多不超过十万元人民币。
 (二) 政府采购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的相关规定政府采购项目保证金按不超过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2%收取。 

 (三)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项目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34号）规定，土地出让竞买保证金不得低于出让最低价的20%。玉溪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项目的保证金缴纳额度，由行业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确定。

 (四) 矿业权交易项目

按照《国土资源部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3〕197号），玉溪市矿业权交易项目保证金缴纳额度，由行业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确定。

(五) 国有产权交易项目

玉溪市国有产权交易项目保证金缴纳额度，由行业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六) 罚没财物处置项目

玉溪市罚没财物处置项目保证金缴纳额度，由处置方根据交易项目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章 保证金缴纳方式及要求

第八条  交易项目入场登记时，需向交易中心提交“保证金代收委托函”。

第九条  缴纳的保证金，须从竞投（买）人的基本账户缴纳到交易中心保证金代收代退专户。缴纳保证金的账户名称，应与竞投（买）人的名称一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竞投（买）人在缴纳保证金时，须备注项目名称、标段等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保证金到账时间以资金到达交易中心开设的保证金专户为准。保证金未在规定时间内到账的视为无效保证金。

第十二条 竞投(买）人按招标（出让）文件的规定缴纳保证金后，须按招拍挂（采购）文件要求的时限到交易中心换取《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提交电子票据凭证，作为保证金到账凭证。 

第四章   保证金退还

第十三条  符合退还条件的保证金应及时退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退息的工程建设项目、国有产权项目、罚没财物处置等交易项目，按银行活期挂牌利率以存入日到退款日的实际缴纳天数计算退还。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不计息的政府采购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项目、矿业权项目保证金利息，按照收支两条线上缴财政。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保证金退还必须按汇入账户原路径退还。竞投（买）人账户名称或银行账号等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须向交易中心提供银行基本账户变更材料复印件（加盖单位鲜章）和变更后新开基本户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鲜章），办理保证金退还事宜。

第十五条  退还保证金程序。项目结束后，业主或代理机构向交易中心递交“保证金代退委托函”（加盖招标人和代理机构鲜章），交易中心按委托函办理保证金退还事宜，具体退还流程另行制定。

第五章   有关要求

第十六条  交易中心应建立统一规范的保证金代收代退系统，加强对保证金代收代退工作的管理，各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联合各行业主管部门对代收代退保证金进行监督。本办法涉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严守法律法规，不得泄露保证金信息，若违反规定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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